
关于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声明公告 

 

本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

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。 

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慧球科技”）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发

布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（“2016年中报”）。根据 2016 年中报中的描述，慧

球科技仍认定本人为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本人郑重声明：本人已不再也无

意成为慧球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 

对此，本人已于 2016 年 9 月 7 日向慧球科技发送《关于广西慧球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声明》（详见本公告附件），并要求立即披露。然而直

至本公告发布，本人无法与慧球科技取得联系确认披露《关于广西慧球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声明》，故予以披露。 

 

顾国平 

2016 年 9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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